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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社會企業 (社企) 是一盤用以達致某種社會目的的生意。它所得利潤主

要用作再投資於本身業務，以達到既定的社會目的，而非分派給股東。政府推

動社企發展，旨在讓弱勢社羣通過就業達致自力更生，並以企業思維及創新方

法，滿足不同社羣的需要。民政事務局 (民政局)、民政事務總署 (民政總署)、

社會福利署 (社署)、勞工及福利局，以及發展局均曾推出各項計劃，以鼓勵及

支持社企的發展。政府在二零零七年七月重組後，關乎社企的職責由民政局肩

負，並由民政總署提供支援。審計署最近就政府推動社企發展的工作進行審查。

創業展才能計劃

2. 創業展才能計劃於二零零一年由社署推出，為非政府機構提供資助，用

以成立及經營社企，聘用殘疾人士。每個核准項目最高可獲 200 萬元撥款資

助，當中包括資本開支撥款和營運開支撥款。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，創業展才

能計劃共接獲 137 宗申請，當中 81 宗 (59%) 獲得批准，資助總額為 6,200 萬

元 (第 2.2、2.6 及 2.16 段)。

3. 處理申請 社署處理申請，往往需時甚久，方能完成。由遞交申請至

簽訂撥款協議，平均需時 184 天。這情況既會阻延業務開展，亦會令致撥款延

遲發放。此外，在釐定核准項目的資本開支撥款和營運開支撥款方面，亦有可

予改善之處 (第 2.9 至 2.11 段及第 2.16 至 2.22 段)。

4. 創業展才能計劃的成效 創業展才能計劃的成效如何，可根據所成立社

企的可持續發展程度及為殘疾人士創造的職位予以評估。在計劃運作的 12 年

間，核准的項目共有 81 個，開設殘疾人士職位的目標數目為 622 個。平均來

說，每年獲得核准的項目只有 7 個 (開設 52 個殘疾人士職位)。另外，該 81 個

核准項目的殘疾人士職位平均每個撥款額介乎 1.2 萬元至 37 萬元不等，相距甚

大。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，在 81 個核准項目當中，有 24 個已經結業，其餘

57 個尚在營運。根據社署所編纂的資料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，57 個營運中

項目當中的 52 個，共開設了 385 個殘疾人士職位，自開業以來先後聘用了

1 882 名殘疾人士。就這些項目而言，實際開設的殘疾人士職位的總數，較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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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數目少 10%。社署有需要加強宣傳工作，邀請更多非政府機構參加創業展才

能計劃。社署亦有需要找出為何不少殘疾人士在獲聘後離職，以找出需否採取

額外措施，以提升創業展才能計劃的成效 (第 2.25、2.26、2.28、2.34 及 2.38

至 2.40 段)。

5. 監察項目 審計署揀選了 15 個項目作出審查，結果顯示，截至二零一

三年九月，不少受資助機構逾期提交它們的進度報告及周年審計帳目。雖然社

署曾就部分個案發出催辦通知書，但審計署認為，逾期提交進度報告的情況並

不理想 (第 2.48 段)。

“伙伴倡自強”社區協作計劃 (伙伴倡自強計劃)

6. 伙伴倡自強計劃於二零零六年由民政總署設立，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資

助，用以成立社企，藉此推動可持續的地區扶貧工作，助人自助，特別是協助

社會上的弱勢社羣自力更生。每個核准項目最高可獲 300 萬元撥款資助，當中

包括資本開支撥款和營運開支撥款。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，伙伴倡自強計劃共

處理了 459 宗申請，當中 145 宗 (32%) 獲得批准，資助總額為 1.58 億元 (第 3.2

及 3.26 段)。

7. 處理申請 民政總署處理申請，往往需時甚久，方能完成。由遞交申

請至簽訂撥款協議，平均需時 239 天。這情況既會令致申請機構的熱忱減退，

亦會削弱其把握機會的能力。此外，在釐定核准項目的資本開支撥款和營運開

支撥款方面，亦有可予改善之處 (第 3.22、3.23 及 3.26 至 3.32 段)。

8. 伙伴倡自強計劃的成效 伙伴倡自強計劃的成效如何，可根據所成立社

企的可持續發展程度及為弱勢社羣創造的職位予以評估。在計劃運作的七年

間，核准的項目共有 145 個，開設職位的目標數目為 2 287 個。平均來說， 

每年獲得核准的項目有 21 個 (開設 327 個職位)。另外，該 145 個核准項目的

職位平均每個撥款額介乎 9,000 元至 36 萬元不等，相距甚大。截至二零一三

年九月，在 145 個核准項目當中，有 25 個已經結業，其餘 120 個尚在營運。

就營運中的項目而言，實際開設職位的總數，低於目標數目，全職職位少 39%，

兼職職位少 22% (第 3.35、3.41 及 3.44 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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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監察項目 審計署審查了 90 份進度報告，發現有 55 份 (61%) 報告逾期

提交。民政總署亦花費頗長時間 (平均而言 267 天)，才能敲定進度報告，然後

始發放營運開支撥款。進度報告逾期提交，加上敲定進度報告受到延誤，導致

營運開支撥款延遲發放 (第 3.54 及 3.55 段)。

宣傳及推廣工作

10. 民政局及民政總署推出多項措施，推動社企發展。舉例而言，民政總署

推出社會企業伙伴計劃 (伙伴計劃)，以加強跨界別協作，推動社企發展。伙伴

計劃下設有師友計劃和配對平台。師友計劃目的是為社企與義務導師建立師友

關係。由二零一二年三月開始，民政總署實行臨時措施，限定只招募伙伴倡自

強計劃下的社企為學員。此舉剝削了其他社企的機會。至於配對平台，其目的

是建立伙伴關係，讓商業機構可採購社企的服務和產品，以及向社企提供協

助。配對平台自二零零八年推出以來，所進行的活動一直不多。民政總署有 

需要檢討配對平台的成效及研究改善措施 (第 4.2、4.26、4.27、4.32 至 4.34 及 

4.39 段)。

未來路向

11. 二零一零年一月，民政局成立了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，就制定政策及策

略以支援香港社企持續發展，並就促進社企發展的計劃／活動，向政府提供意

見 (第 5.2 段)。

12. 不同決策局及部門的資助計劃 社企要達成的社會目的，不一而足，並

可能橫跨不同決策局／部門的工作範疇，當中有若干資助計劃提供開業資金，

協助社企成立。民政局和民政總署在制訂政策和策略以推動社企發展時，有需

要就不同決策局／部門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的工作，檢視進度和成果，從而推

廣良好的作業模式，找出服務不足之處，以及締造協同效應，當中尤須探討創

業展才能計劃與伙伴倡自強計劃之間的協同作用，以改善兩項計劃日後的運作

(第 5.17、5.18 及 5.26 段)。

13. 為社企設下更精確的定義 政府的用意，並非單方面就社企設下嚴謹的

定義和全面的名單，以免局限社企業界在初期的發展。由於本地及海外的社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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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迅速，業界和立法會對社企是否訂有清晰的定義，均表關注。審計署認

為，為了讓社企長期持續發展，政府宜採用一個更為精確的社企定義，以便制

訂支援策略及計劃，並且賦予社企一個明確的身分，從而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

識和接納 (第 5.34 至 5.36 段)。

審計署的建議

14.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各個部分，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

議。審計署建議 社會福利署署長應：

 創業展才能計劃

(a) 加快處理創業展才能計劃的申請，清楚說明以何準則釐定資本開支

撥款和營運開支撥款，並且採取措施，確保對所有項目申請均採用

同一準則處理 (第 2.14(a) 及 2.23(c) 段 )；

(b) 鼓勵更多非政府機構參與創業展才能計劃，並加強社署的宣傳工

作，推廣創業展才能計劃 (第 2.42(b) 及 (c) 段 )；

(c) 加強監察受資助社企為殘疾人士開設職位的情況，並提供所需的意

見和協助，幫助該些社企達到擬開設職位的目標數目 (第 2.42(f)
段 )；及

(d) 採取措施，以確保受資助機構準時提交進度報告 (第 2.53(a) 段 )。

15. 審計署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應：

 伙伴倡自強計劃

(a) 採取措施，以加快處理申請，並清楚說明為每個核准項目釐定營運

開支撥款的準則和理據 (第 3.24(b) 及 3.33(c) 段 )；

(b) 加強監察受資助社企開設職位的情況，並提供所需的意見和協助，

幫助該些社企達到擬開設職位的目標數目 (第 3.51(b) 段 )；

(c) 採取措施，以確保受資助機構準時提交進度報告，以及進度報告在

合理時限內敲定 (第 3.62(a) 段 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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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傳及推廣工作

(d) 留意是否有需要將師友計劃開放，讓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項目以外

的其他社企參加 (第 4.40(c) 段 )；

(e) 審視配對平台的成效，並研究措施，推動社企與商界建立伙伴關係

(第 4.40(f) 段 )；及

 未來路向

(f) 與社會福利署署長合力檢討伙伴倡自強計劃和創業展才能計劃，從

而探討兩項資助計劃之間的協同作用，以改善兩項計劃日後的運作

(第 5.28 段)。

16. 有關未來路向，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應：

(a) 就不同決策局／部門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的工作，定期檢視進度和

成果，從而推廣良好的作業模式，找出服務不足之處，以及締造

協同效應 (第 5.27 段)；及

(b) 留意是否有需要為社企設下一個更精確的定義及制定一份正式的社

企名單，以促進社企長期持續發展 (第 5.38 段)。

當局的回應

17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
